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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健康保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 A 款（万能型）产品说明书 

为方便您了解和购买本保险，请您仔细阅读本说明书。 

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                                                                                 

《东吴健康保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 A 款（万能型）》为万能保险，结算利率超过

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 

 产品基本特征                                                                                

一、万能保险的运作原理 

万能保险是指包含保险保障功能并设立有保底收益投资账户的人寿保险。通常情况下，万能保险的保险费在扣除

初始费用后全部进入保单账户，同时，死亡风险保险费及其他一些费用（如保单管理费）将定期从保单账户中扣除。

万能保险的保单账户价值按照保险公司宣告的结算利率增长，结算利率依据投资收益率确定。万能保险的保单账户价

值完全归属投保人。同时，保险保障与保单账户价值挂钩。万能保险合同解除时，保险公司将在扣除退保费用后退还

保单账户价值。 

二、产品的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承担下列医疗保险金保险责任： 

被保险人在基本医疗保险协议管理医疗机构（不含特需和国际医疗部）住院治疗的，对于其住院发生的医疗必需

且合理的本合同约定范围内的住院医疗费用，我们在扣除当地公费医疗、基本医疗保险和其他途径已经补偿或给付的

部分后，对其当年度余额，按照本合同附表一所列的给付比例给付住院医疗费用保险金： 

本合同规定范围内的住院费用，指被保险人在住院期间实际发生的药品费、住院手术费、床位费和其他费用之和。 

 

被保险人在基本医疗保险协议管理医疗机构（不含特需和国际医疗部）住院治疗的，对于被保险人在与住院相同

的医院因与该次住院相同的原因在该次住院前七日内（含住院当日）以及出院后三十日内（含出院当日）所实际发生

并支付的医疗必需且合理的本合同约定范围内的门诊治疗费用，我们在扣除当地公费医疗、基本医疗保险和其他途径

已经补偿或给付的部分后，对其当年度余额，按照本合同附表一所列的给付比例给付住院前后门诊费用保险金。 

其中，门诊治疗费用是指包括医生诊断、处方、药品、检查、护理、医疗用品等在医疗机构内发生的费用，以当

地卫生或有关政府部门核准的收费标准为限。 

 

每一保单年度内，我们对被保险人累计给付的住院医疗费用保险金以及住院前后门诊费用保险金以附表一中所列

的保单年度内住院及前后门诊医疗费用保险金给付限额为限；我们在每一保单年度内累计给付的住院医疗费用保险金

以及住院前后门诊费用保险金达到该保单年度住院及前后门诊医疗费用保险金给付限额时，该保单年度我们对被保险

人的该项保险责任终止。 

保证续保期间内，我们对被保险人累计给付的住院医疗费用保险金以及住院前后门诊费用保险金以附表一中所列

的保证续保期间内医疗费用保险金给付限额为限；我们对被保险人累计给付的住院医疗费用保险金以及住院前后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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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保险金达到保证续保期间内医疗费用保险金给付限额时，我们在保证续保期间内对被保险人的该项保险责任终止。 

 

被保险人在基本医疗保险协议管理医疗机构（不含特需和国际医疗部）以门诊方式接受恶性肿瘤放射治疗、恶性

肿瘤静脉注射化学治疗、血液透析、腹膜透析、肾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或肝硬化门诊治疗的，对其每次门诊实际发生

并支付的医疗必需且合理的本合同约定范围内的特定门诊治疗费用，我们在扣除当地公费医疗、基本医疗保险和其他

途径已经补偿或给付的部分后，对其当年度余额，按照本合同附表一所列的给付比例给付特定门诊治疗费用保险金。 

每一保单年度内，我们对被保险人累计给付的特定门诊治疗费用保险金以附表一中所列的保单年度内特定门诊治

疗费用保险金给付限额为限。 

 

被保险人在基本医疗保险协议管理医疗机构（不含特需和国际医疗部）进行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门诊治疗

的，对其每次门诊实际发生并支付的医疗必需且合理的本合同约定范围内的门诊治疗费用，我们在扣除当地公费医疗、

基本医疗保险和其他途径已经补偿或给付的部分后，对其当年度余额，按照本合同附表一所列的给付比例给付慢性病

门诊治疗费用保险金。 

每一保单年度内，我们对被保险人累计给付的慢性病门诊治疗费用保险金以附表一中所列的保单年度内慢性病门

诊治疗费用保险金给付限额为限。 

 

若单个保单年度内上述各项医疗保险金责任累计给付金额之和达到附表一中所列的单个保单年度内医疗费用年度

保险金给付限额时，该保单年度内的各项医疗保险金责任均终止。 

若保证续保期间内各项医疗保险金责任累计赔付金额之和达到附表一中所列的保证续保期间内累计医疗费用保险

金给付限额时，保证续保期间内的各项医疗保险金责任均终止。 

 

若被保险人在其医保所在地以外的医疗机构就医，且其已从公费医疗或基本医疗保险获得费用补偿，则我们承担

的医疗费用范围为被保险人已发生的责任范围内的医疗费用的 80%； 

若被保险人在其医保所在地以外的医疗机构就医，但未从公费医疗或基本医疗保险获得费用补偿，则我们承担的

费用范围为被保险人已发生的责任范围内医疗费用的 50%； 

对于医疗必需的国产普通型材料，我们承担的费用范围参照附表一中的约定；对于医疗必需的进口材料，我们承

担的费用范围为该材料费用的 30%。若该进口材料无法用类似国产普通型材料替代的，被保险人需向我们申请，我们将

按照与国产普通型材料费用相同的方式给予赔付。 

三、保单利益 

本合同的保单利益包括：医疗保险金和个人账户保险金。 

四、投资策略 

万能险账户投资于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规定的投资品种，投资品种范围为：银行存款、债券、基金、股

票以及监管部门认可的其他金融工具。在保监会认可的范围内，根据资产负债匹配原则和市场不同时期的相对价值判

断，对账户内的资产进行动态配置，追求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目标。 

 账户的运作管理                                                                               

一、个人账户 

为履行本合同的保险责任，明确您的权益，我们于本合同生效时设立个人万能账户。 

首次投保或续保时，您交纳的保险费在扣除风险保险费后计入个人账户。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将每季度至少一次向您提供一份保单状态报告。保单状态报告应符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机构

对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的相关规定。 

二、账户价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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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个人账户价值按如下方法计算： 

（1） 您交纳的保险费在扣除风险保险费后计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价值按计入数额等额增加； 

（2） 如果保单是由其他保险公司转移到我们的，原个人账户价值须转入我们，在扣除风险保险费后计入个人账户，

个人账户价值按计入数额等额增加； 

（3） 我们每月结算个人账户利息后，个人账户价值按结算的个人账户利息数额等额增加； 

（4） 每个保险期间期满后的首个结算日零时，如果个人账户价值低于个人账户最低保证价值的，我们将个人账户

价值调升至个人账户最低保证价值； 

（5） 个人账户价值用于退休前后的个人自负医疗费用支出和退休后购买商业健康保险支出，个人账户价值按支出

金额等额减少； 

（6） 依据本合同 4.4 条的约定，当差额返还金额计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价值按差额返还金额等额增加； 

（7） 您选择将保单转移到其他保险公司的，本合同的个人账户价值随即转移至您指定的保险公司，本合同终止。 

三、结算利率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个人账户价值每月结算一次。个人账户结算日为每月 1 日。我们每月将根据国务院保险监督

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结合万能账户的实际投资状况，确定上个月的结算利率，并自每月结算日起 6 个工作日内公布。

结算利率不得低于最低保证利率。 

四、个人账户利息 

我们在每月结算日零时结算个人账户利息。个人账户价值根据本合同上个月的实际经过天数，按我们本月公布的

上个月的结算利率进行累积。 

如果本合同终止，我们在本合同终止时结算个人账户利息。个人账户价值根据本合同在终止日所在月的实际经过

天数，按本合同约定的最低保证利率进行累积。 

五、最低保证利率 

最低保证利率指个人账户价值的最低年结算利率。 

本合同个人账户的最低保证利率在保险单上载明。本合同在每个保险期间的实际结算利率不会低于最低保证利率。 

我们将在每个保险期间期满日后的首个结算日零时，根据最低保证利率计算个人账户最低保证价值。如果个人账

户价值低于个人账户最低保证价值，我们将个人账户价值调升至个人账户最低保证价值。 

 犹豫期及退保                                                                                

一、犹豫期内撤销保险合同 

自您签收本合同之日起，有 10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本合同，如果您认为本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

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我们将无息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 

解除本合同时，您需要填写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

起，本合同即被解除，我们自始不承担保险责任。 

二、退保 

如果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且您在犹豫期后要求解除本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资料

的原件：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合同终止。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现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本合同的现金价值为下面两项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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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账户价值扣除相应的退保费用后的余额； 

（2）医疗保险金责任的未满期净保险费。 

若本合同已发生保险金给付、本合同效力中止或处于宽限期，未满期净保险费为零。 

退保费用为您申请解除本合同（即退保）时我们收取的费用。您解除本合同时，我们将扣除您需要补交的税收优

惠额度作为退保费用，用于向税务机关补交税收优惠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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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演示                                                                                

利益演示示例：被保险人男性，30 岁，年交保费 2400 元。不收取保单管理费和初始费用。假定在整个保险期间，最低保证利率为 3.0%。各保单年度的保险利益详见下表： 

东吴健康保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 A 款（万能型） 

单位：元 

 

 

 

 

 

 

 

保单年度 年末年龄 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风险保险费 
进入保单账

户的价值 

结算利率（最低保证） 结算利率（中） 结算利率（高） 

年末个人账

户价值 

年末现金价

值 

年末个人账

户价值 

年末现金价

值 

年末个人账

户价值 

年末现金价

值 

1 31 2400 2400 856 1544 1590.32 1590.32 1613.48 1613.48 1636.64 1636.64 

2 32 2400 4800 1108 1292 2968.79 2968.79 3036.23 3036.23 3104.36 3104.36 

3 33 2400 7200 1108 1292 4388.61 4388.61 4523.00 4523.00 4660.14 4660.14 

4 34 2400 9600 1108 1292 5851.03 5851.03 6076.68 6076.68 6309.27 6309.27 

5 35 2400 12000 1108 1292 7357.32 7357.32 7700.27 7700.27 8057.35 8057.35 

6 36 2400 14400 1108 1292 8908.80 8908.80 9396.92 9396.92 9910.31 9910.31 

7 37 2400 16800 1575 825 10025.81 10025.81 10681.91 10681.91 11379.43 11379.43 

8 38 2400 19200 1575 825 11176.33 11176.33 12024.72 12024.72 12936.70 12936.70 

9 39 2400 21600 1575 825 12361.37 12361.37 13427.96 13427.96 14587.40 14587.40 

10 40 2400 24000 1575 825 13581.96 13581.96 14894.34 14894.34 16337.14 16337.14 

15 45 2400 36000 2083 317 18067.62 18067.62 21006.38 21006.38 24436.76 24436.76 

20 50 2755 49420 2755 0 21312.81 21312.81 26572.80 26572.80 33126.12 33126.12 

25 55 3703 66987 3703 0 24707.38 24707.38 33114.56 33114.56 44330.22 44330.22 

30 60 5202 91498 5202 0 28642.62 28642.62 41266.77 41266.77 59323.83 593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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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

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于中、高档利益演示水平； 

2、实际的账户结算利率以本公司公布的为准，在上述演示中，本公司假定最低保证利率为年利率 3.0％，假定中档结算利率为年利率 4.5％，假定

高档结算利率为年利率 6.0％； 

3、上述演示是在投保人没有部分领取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投保人申请过部分领取，本合同的保单账户价值会相应减少。  

投保人申明：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产品说明书。 

投保人（签名）                     
 

年    月    日 

 


